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局文件

国渔政（船）[2013]3号

———————————————————————

关于远洋渔船统一实施《国际燃油污染

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通知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厅（局），各海区渔政局，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01年3月23日经国际海事组织大会通过，2009年3月9日正式对我国生效。根据《公约》规定，1000总吨以上的所有海船和海上运输艇筏，必须参加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其他财务保证，并取得缔约国主管机关签发的《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为保证我远洋渔船统一、有效执行《公约》，减少和避免被港口国滞留现象，促进远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1000总吨以上中国籍远洋渔船的所有人，应当向具有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承保资质的保险机构（名单见附件1），为其渔船投保独立的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其他有效的财务保证，保险单或者财务保证应当包括船舶所有人、保险人、保证期限等内容（附件2）。燃油污染保险或者其他财务保证的具体保障金额最低不得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的有关船舶民事责任限额，以保障远洋渔船不会因违反《公约》和港口国的法律规定而被拒绝进港或滞留。
二、1000总吨以上中国籍远洋渔船的所有人，在为其渔船投保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后，应当向渔业船舶登记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渔港监督机构申请办理《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格式见附件3，以下简称《证书》），并提交有效的渔业船舶证书、保险单或其他财务保证单据和《证书》申请表（格式见附件4）。中央在京直属企业所属远洋渔船可由渔业船舶所有人向我局直接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渔港监督机构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根据《公约》及本通知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对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告知申请人补充或修改后，提出审查意见，连同所有申请材料一并报送我局。我局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公约》规定的，予以核发《证书》；不符合《公约》规定的，不予核发《证书》，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核发的理由。《证书》有效期不超过燃油污染保险合同或其他财务保证的有效期。《证书》一式两份，正本应随船携带备查，副本留存发证机关。

三、鉴于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的专业性，为减少投保成本，提高赔付能力，远洋渔业企业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集中统保，具体办法由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制定并报我局同意后实施。同时，为切实保证有关保险单据和《证书》与《公约》的一致性、保障我渔业船舶合法权益，主管机关可以委托有关专业保险经纪顾问机构进行专业咨询，提出咨询意见。

四、为便利和服务于远洋渔业企业，中国籍远洋渔船已持有的由中国海事局或其他缔约国主管机关签发的《证书》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但原保险到期、证书失效后应当按照本通知规定进行投保、办理《证书》。中国籍远洋渔船已由本通知附件1规定的保险机构以外的国外保险机构承保、需要办理《证书》的，应当经我局认可后，方可受理其《证书》申请；原保险到期后，应当按照本通知规定进行投保、办理《证书》。
五、除远洋渔船以外，对于在我国沿海海域航行作业的其他1000总吨以上的渔业船舶，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及其渔港监督机构应当加强管理，鼓励和引导其投保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防治船舶污染水域环境。如确需办理《证书》的，可由渔业船舶登记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渔港监督机构参照本通知规定签发《证书》。
附件：1. 具有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承保资质的保险
机构（2013年度）
2. 保险单或其他财务保证的主要内容
3. 渔业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
4.《渔业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申请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局

                      2013年2月4日
抄送：中国海事局；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港监督机构，中国远洋渔业协会，有关远洋渔业企业
附件1：

具有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承保资质的保险机构（2013年度）
1.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8.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11.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14. 挪威嘉德保赔协会（Assuranceforeningen Gard Gjensidig/Gard P.&I.（Bermuda）Ltd.）
15. 汽船保赔协会（The Steamship Mutual Underwriting Association（Bermuda） Limited）
16. UK保赔协会（The United Kingdom Mutual Steam Ship Assurance Association （Bermuda） Limited）
17. Britannia保赔协会（ The Britannia Steam Ship Insurance Association Limited）
18. 伦敦船东互保协会（The London Steam Ship Owners Mutual Insurance Association Limited）
19. SKULD保赔协会（Assuranceforeningen SKULD（Gjensidig））
20. 西英保赔协会（West of England Insurance Services（Luxembourg） S.A.）
21. 瑞典保赔协会（The Swedish Club）
22. 北英保赔协会 （North of England P&I Association Limited）
23. 卢森堡船东互保协会（The Shipowners Mutual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Association（Luxembourg）
24. 美国船东互保协会（American Steamship Owners Mutual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Association，Inc.）
25. 日本船东互保协会（The Japan Ship Owners’ Mutual Protection & Indemnity Association）
26. 标准汽船船东互保协会（欧洲）（The Standard Steamship Owners’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Association (Europe) Limited）
附件2：
保险单或其他财务保证的主要内容

（一）Name of Registered Owner （登记所有人）
（二）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of Registered Owner（登记所有人主要营业地）
（三）Name of Insurer or Guarantor（保险人或担保人名称）
（四）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of Insurer or Guarantor（保险人或担保人主要营业地）；

（五）Duration of Security（保险期限）
（六）“Certificate furnished as Evidence of Insurance Pursuant to Article 7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2011.”（证明按照《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七条出具保证的证书）；
（七）Name of Ship （船名）
（八）IMO Ship Identification Number（IMO船舶识别号）（如有）；

（九）Distinctive Numbers/Letters（船舶编号或呼号）；

（十）Port of Registry （船籍港）
（十一）“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re is in force in respect of the above-named ship while in above-named ownership a policy of insurance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 of Article 7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2001.”（兹证明上述具名船舶具有符合《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七条要求的有效保险单或其他财务担保）。

附件3：
渔业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
根据《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七条规定颁发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7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2001.
	船名

Name of Ship
	
	船舶编号或呼号

Distinctive

Number or Letters
	

	船舶识别号

IMO ship Identification Number
	
	船籍港

Port of Registry
	

	登记所有人名称及
主要营业地完整地址

Name and full Address of the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of the registered owner
	

	兹证明上述具名渔业船舶具有符合《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七条要求的有效保险单或其他财务担保。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re is in force in respect of above-named ship a policy of insurance or other financial security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7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2001.

	1.保证类别Type of Security


	2.保证期限Duration of Security


	3.保险人/或担保人名称和地址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Insurer(s) and / or Guarantor(s)
名称Name
地址Address


	4.本证书有效期至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until


	5.颁发证书或签证的政府Issued or certified by the Government of


	6.签发地点和日期Place and date of Issue
At                                      On

	     发证或认证官员的签字和职务
                                    Signature and Title of issuing or certifying official


	说明Explanatory Notes:
1. 如需要，颁发国名称中可包括颁发证书的国家主管当局的名称。
If desired, the designation of the State may include a reference to the competent public authority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Certificate is issued.
2. 如担保总额由一个以上的来源所提供，应列明每一来源的数额。
If the total amount of security has been furnished by more than one source, the amount of each of them should be indicated.
3. 如担保是以多种方式提供，应将各种方式一一列举。
If security is furnished in several forms, these should be enumerated.
4. 填写“保证期限”时必须注明该保证的生效日期。
The entry "Duration of Security" must stipulate the date on which such security takes effect.
5. 保险人和/或担保人“地址”栏必须指明保险人和/或担保人的主要营业地。如适当，应指明做出保险或其他担保的营业地。
The entry "Address" of the insurer(s) and/or guarantor(s) must indicate the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of the insurer(s) and/or guarantor(s). If appropriate, the place of business where the insurance or other security is established shall be indicated.



附件4：
	《渔业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申请表

	编号：（地区简称）船污险（20XX）S-XXX号

	登记所有人
	渔业船舶登记所有人姓名/名称
	　
	所占
股份
	　
	％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居民身份证号码
/公司注册号
	　
	联系
电话
	　
	

	
	渔业船舶登记所有人
主要营业地完整地址
	　
	

	经营人
	渔业船舶经营人

姓名/名称
	
	居民身份证号码/公司注册号
	

	
	渔业船舶经营人
完整地址
	
	联系电话
	

	保险人
	保险人名称
	
	公司注册号
	

	
	保险人地址
	
	联系电话
	

	
	保险金额
	
	保险期限
	

	渔业船舶基本信息
	渔业船舶船名
	　
	IMO船舶识别号（如有）
	　
	船籍港
	

	
	渔业船舶
编号/呼号
	　
	渔业船舶

种类
	　
	作业方式
	

	
	主要作业区域
	
	主要停靠港口
	

	
	船长
	　
	米
	型宽
	　
	米
	型深
	　
	米
	总吨位
	　
	净吨位
	　

	
	主机
	主机总功率
	　
	千瓦
	主机数量
	　
	台
	子船
船名
	

	
	
	主机型号①
	　
	主机功率
	　
	千瓦
	
	

	
	
	主机型号②
	　
	主机功率
	　
	千瓦
	子船
总功率
	

	
	
	主机型号③
	　
	主机功率
	　
	千瓦
	
	

	
	所有权登记
证书编号
	
	捕捞许可证
编号及有效期
	

	
	国籍证书编号
	
	国籍证书有效期
	

	
	检验证书编号
	　
	检验证书有效期
	　

	附属信息
	提交文件
	□申请表  □登记所有人户口簿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保险单或其他财务保证单据   □远洋渔业项目批准文件    □所有权登记证书     □国籍证书    □临时国籍证书   □检验证书   □捕捞许可证   □其他

	
	附注
	　

	说明：1.每份申请书仅限填写一艘渔船。2.国内渔船填写中文；远洋渔船同时填写中文和英文，英文材料另附页。3.保险单如以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单位表明额度，应同时表明特别提款权。4.提交材料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并有与原件相符的声明。5.委托代办时，应有加盖公章的委托书、委托人和代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6.国内渔船不需提交远洋渔业项目文件。











PAGE  
7

